
 

抛 才 苹 ㄠ 液 筛 
兽购 抛才苹抖邵愉形筛 

 

 

鲁财综〔2011〕16 号 

 

 
凋萧匣臣 抛才苹撩薄邵彬吁堕曳诣酞蕾芯驱

亦谊漫确畴陷葫伞幕畴é又 鞭陕夷 

 

各市财政局、国土资源局，省财政直接管理县（市）财政局、国

土资源局： 

为科学编制项目预算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促进农村土地综

合整治，根据《山东省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

（鲁财综〔2010〕163 号）有关规定及各地实际，我们制定了《山

东省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预算编制中其他费用具体取费标准》，

现予印发，并提出以下意见，请在编审项目预算时遵照执行。 

一、各地要认真落实鲁财综〔2010〕163 号文件规定，编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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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预算时，各项支出内容和标准应在规定的范围内从严把握，

在预算执行过程中据实列支。 

二、要按照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通过政府采购确定项

目招标、工程监理等中介机构及其服务价格，努力降低项目成本

费用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二○一一年三月十四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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抛才苹撩薄邵彬吁堕曳诣酞蕾 
芯驱亦漫确畴陷葫伞幕畴é又 

 

其他费用包括前期工作费、工程监理费、竣工验收费、业主

管理费、拆迁补偿费等。在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预算编制中，

按以下标准计取： 

一、前期工作费 

指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在工程施工前所发生的各项支出，包括：

土地清查及项目勘测费、项目可行性研究费、项目设计及预算编

制费、项目招标费等。前期工作费按不超过工程施工费的 2.0％

计算。 

1、土地清查费，指项目承担单位组织对土地综合整治项目进

行权属调查、土地评价等工作时，按规定应支付的费用。 

土地清查费按不超过工程施工费的 0.1％计算。 

2、项目可行性研究费，指项目承担单位组织土地综合整治项

目可行性研究编制时，按规定应支付的费用。 

项目可行性研究费按工程施工费的 0.2％—0.3％计算。 

3、项目勘测费，指项目承担单位组织对土地综合整治项目进

行地形测绘、地质勘察等工作时，按规定应支付的费用。 

项目勘测费按工程施工费的 0.4％—0.6％计算。 

4、项目设计及预算编制费，指项目承担单位组织对土地综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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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治项目进行设计及预算编制时，按规定应支付的费用。 

项目设计及预算编制费按工程施工费的0.55％—0.7％计算。 

5、项目招标费，指项目承担单位组织对土地综合整治项目进

行公开招标时，按规定应支付的费用。 

项目招标费按工程施工费的 0.2％—0.3％计算。 

二、工程监理费 

指项目承担单位委托具有工程监理资质的单位，按国家有关

规定进行全过程的监督与管理所发生的费用。 

工程监理费按工程施工费的 0.6％—0.8％计算。 

三、竣工验收费 

指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完工后，因项目竣工验收、决算、成果

的管理等发生的各项支出。主要包括：项目工程验收费、项目工

程审计与决算编制费、整理后土地的重估与登记费、基本农田补

划及标记设定费等。竣工验收费按不超过工程施工费的 1.5％计

算。 

1、项目工程验收费，指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实施完成后，对项

目工程实体部分验收时，按规定应支付的费用。 

项目工程验收费按工程施工费的 0.4％—0.6％计算。 

2、项目工程审计与决算编制费，指项目承担单位组织对土地

综合整治项目进行工程审计和决算编制时，按规定应支付的费用。 

项目工程审计与决算编制费按工程施工费的 0.3％—0.5％计算。 

3、整理后土地的重估与登记费，指项目承担单位组织对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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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合整治项目进行整理后土地的重估与登记时，按规定应支付的

费用。 

    整理后土地的重估与登记费按工程施工费的0.1％—0.2％计

算。 

4、基本农田补划及标记设定费，指项目承担单位组织对土地

综合整治项目进行基本农田补划及标记设定时，按规定应支付的

费用。 

    基本农田补划及标记设定费按工程施工费的 0.15％—0.2％

计算。 

四、业主管理费 

指项目承担单位为项目的组织、管理所发生的各项管理性支

出。主要包括：项目管理人员的工资、补助工资、其他工资、职

工福利费、公务费、业务招待费等。业主管理费按工程施工费、

前期工作费、工程监理费、竣工验收费合计的 0.8％计算。计算

公式为： 

业主管理费＝（工程施工费＋前期工作费＋工程监理费＋竣

工验收费）×费率。 

五、拆迁补偿费 

指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实施过程需拆迁的零星房屋、坟墓及需

清除的零星林木、青苗（指沟渠、道路、水工建筑物建设时需清

除的青苗）等所发生的适当补偿费用。 

拆迁工程量应按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如实计算；补偿标准的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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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应结合项目区实际情况，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采取适量、象征

性一次补偿方式计入预算。 

六、其他规定 

其他费用中相关费用涉及区间费率的，具体费率取值标准为：

项目工程施工费总额 20000 万元（含 20000 万元）以上的取小值，

工程施工费总额 5000 万元（含 5000 万元）以下的取大值，工程

施工费总额 5000 万元—20000 万元的按内插法取值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主题词：土地综合整治  预算定额  其他费用  通知 

信息公开选项: 主动公开。 

抄送：省审计厅。 

山东省财政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1 年 3 月 15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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